
 

 

 

附表六 海洋資源地區申請使用許可之性質特殊認定基準表 

使用項目 細目 

再生能源相關設施 

潮汐能發電設施 

海洋溫差能發電設施 

波浪能發電設施 

海流能發電設施 

鹽差能發電設施 

風力發電設施 

太陽能發電設施 

土石採取及其設施 採取土石 

礦業使用及其設施 
探採礦（不含石油、天然氣礦）（不含探礦） 

石油、天然氣探採礦（不含探礦） 

港埠航運 
港區及其必要附屬設施（位於現有合法防波堤外廓內

者，不在此限） 

環境廢棄物處理 

或排放設施 
海洋棄置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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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五月一日內政部內授國計字第1140805747號令訂定發布全文9條；施行日期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
【法規來源】一定規模以上或性質特殊土地申請使用許可認定標準§8


